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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海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物流运输业务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根据招投标结果，拟

与上海海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博供应链”）发生物流运输交易，

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总金额不超过2,950万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到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海博供应链和

上海申鲜物流有限公司发生的物流运输类的关联交易总计 1,092.81 万元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未

超过 3,000 万元，且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此，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根据2025年12月17日招投标结果与海博供应链开展成品

酒物流运输交易。交易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总金额不超过2,950

万元：其中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振太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振太”）

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700万元，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石库门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250万元。

石库门公司和无锡振太将根据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于2025年

年底前与海博供应链签署《物流运输协议》。



到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海博供应链和

上海申鲜物流有限公司发生的物流运输类的关联交易总计1,092.81万元。其中与海博

供应链发生物流运输交易586.39万元，与上海申鲜物流有限公司发生的物流运输交易

506.42万元。

上述金额未超过3,000万元，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本

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海博供应链为本公司控股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

此本公司及控股企业与海博供应链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上海海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13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葛凌波，是一家专业从事酒水进口、销售、贸易和仓储物流的综合性企业。公

司充分利用光明食品集团的卓越平台，依托洋山自贸区内仓库的优势资源，与多家国

际知名酒类龙头企业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物流业务方面，公司集海运进出口

订舱、报关、集卡运输和国内仓储物流配送于一体，拥有充足的市场化车辆资源和先

进的物流信息化系统，为客户提供安全、稳定、高效的专业物流服务，在业界拥有良

好的口碑。

该公司在临港新片区内拥有三座高台常温仓库，自建仓库单体面积在区内排名前

列，全年报关数量超过2万票，出境集装箱超过3000个标准箱，进出贸易量在临港新

片区内排名前列。在外高桥港城路拥有12500平仓库用海运装拆箱业务。在合庆镇拥

有4560平仓库，用于市内某品牌服装的拣选仓储业务。在普陀区桃浦镇拥有8000平仓

库，配套自营洋酒红酒业务的仓储管理以及物流配送。在闵行通海路拥有物流园区105

亩，常温仓储面积23000平方米。

2024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6亿元，利润总额-126.6万元，截止2024年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3.93亿元，总负债2.71亿元，净资产1.22亿元，无或有负债、期

后事项。(以上数据经审计)。

2025年1-9月，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2亿元，利润总额4.4万元，截止2025年9

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3.62亿元，总负债2.40亿元，净资产1.22亿元，无或有负债、

期后事项。(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招标主体人：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无锡市振太酒业有限公司

2、招标项目名称：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物流运输服务、无锡市振太酒业有

限公司物流运输服务

3、招标服务工作范围：物流运输服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对无锡振太和石库门公司物流运输项目

进行了开评标，本次招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招标管理相关制度，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理。经履行评审程序后，公司关联方上海海

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项目的第一名中标候选人，公司按照相关招标审批流

程进行了中标审定审批，中标有效期为2026年1月—2027年12月。

为此，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

行的。本次交易采用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格，交易价格公平公允。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运输方式、车辆

海博供应链应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委托开展运输业务，运输车辆为海博供应链

车辆。

2、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应履行的合同主要义务

1）货物托运后，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需要变更到货地点或收货人，或者取消

托运时，有权向海博供应链提出变更指令的内容要求，并应按有关规定付给海博供应

链所需费用。

2）按约定向海博供应链交付运输费用，否则海博供应链有权停止运输。石库门

公司、无锡振太对托运的货物，应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包装，按照指令规定的时间和

数量交付托运货物。

3、海博供应链应履行的合同主要义务

1）按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要求的质量、进度完成运输工作。

2）海博供应链根据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淡旺季生产特点，自主组织劳动力，

完成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委托的工作任务,并独立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

动合同，与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无关。

3）海博供应链必须具备法人资格，依法经营，承担法定规定。

4）海博供应链接到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下单通知后，应根据石库门公司、无

锡振太的运输车辆要求及时调度车辆，保证运输时效，按时将货物安全送达石库门公



司、无锡振太指定的地点。

5）海博供应链将货物运到收货方后，应取得收货人验收回单，并及时交还石库

门公司、无锡振太，此单据是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托运支付费用的有效依据。

4、费用结算和支付方式

按照《公司外包车辆运输费用结算标准》进行，按月结算给海博供应链报酬。海

博供应链与无锡振太在协议期限内总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 万元、海博供应链与

石库门公司在协议期限内总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250 万元。

5、违约责任

1)海博供应链在工作中造成破损的石库门公司、无锡振太财物，按成本价向石库

门公司、无锡振太作赔偿。

2)海博供应链应严格执行公司产品运输的相关管理规定。

3)海博供应链负责因各类证照已过有效期，未及时办理、提供而产生的停运责任。

6、协议期限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7、合同生效、终止与延续

合同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采用招标方式选择成品酒物流运输合作方，海博供应

链为中标单位。海博供应链的资质满足公司项目需要。关联交易定价采取招标方式，

有利于公司控制物流成本，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30日，公司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金枫酒业关于与上海海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展成品酒物流运输业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杰先生、邓含女士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由招

标导致，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正、公开，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中，在关联方上海市糖业烟酒（

集团）有限公司任职的两名董事回避并未参与该议案的表决。因此该交易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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